 
津丽（挂）2011-01（A2）、2011-02（B2）、2011-03（C1、C2）《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补充合同五四
补充合同签订方：
甲方：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
乙方：天津天安泛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
2011年06月08日，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东丽区国土资源分局与乙方签订了位于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津汉公路北侧，宗地编号为津丽（挂）2011-01（A2地块）、津丽（挂）2011-02（B2地块）、津丽（挂）2011-03（C1、C2地块）地块的《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受让了上述土地，并于2012年4月9日签订《补充合同》，将上述宗地及规划指标进行了合并，合并后最终土地出让面积为394123.9平方米（最终土地面积以最新出具的核定用地图为准），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金融业用地，建筑面积不大于934100平方米，建筑密度不大于40%，绿地率不小于15%。2014年7月23日，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东丽区国土资源分局与乙方签订《补充合同二》，将竣工时间调整为2015年7月4日之前。2016年1月20日，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东丽区国土资源分局与乙方签订《补充合同三》，将竣工时间调整为2018年1月12日之前。2025年11月28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与乙方签订《补充合同四》，将竣工时间调整为2030年12月31日之前。
根据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批示，按照《天津市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士地土地实施细则的通知》（津规资利用发〔2025〕50号）文件要求，经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批准，现就该宗地办理土地性质变更、规划指标调整等有关事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补充内容：
1、 原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由商业金融业用地变更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中小学用地、公园绿地、服务设施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              。具体规划性质用地边界范围及用地面积详见附件核定用地图。
2、 甲、乙双方均同意，在本本合同补充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符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的出让宗地规划条件（见附件）。其中：
一、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至2081年09月08日，建筑总面积不大于          292417.97平方米，不小于       243681.64平方米；容积率不高于         1.2，不低于          1.0；建筑高度不高于       米，不低于      米；建筑密度（建筑系数）不高于       40%，不低于        ；绿地率不高于       ，不低于       40%；
二、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至2051年09月08日，建筑总面积不大于20363.16平方米；容积率不高于1.5；绿地率不低于20%；
三、中学用地：土地使用年限至2051年09月08日，建筑总面积不大于39600平方米，容积率不高于 1.5，建筑密度不高于30%，绿地率不低于35%；
四、小学用地：土地使用年限至2051年09月08日，建筑总面积不大于22499.99平方米，容积率不高于 1.5，建筑密度不高于30%，绿地率不低于35%；

五、公园绿地：土地使用年限至2051年09月08日，绿地率不低于75%；
六、服务设施用地（幼儿园、托儿所）：土地使用年限至2061年09月08日，建筑总面积不大于4505.66平方米；容积率不高于1.0；建筑密度（建筑系数）不高于30%；绿地率不低于35%；
七、服务设施用地（社区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党群服务中心、警务室、居 委会、公共厕所、环卫清扫班点）：土地使用年限至2081年09月08日，建筑总面积不大于2500.99平方米，不小于2050平方米；容积率不高于1.0；绿地率不低于35%；
八、城镇村道路用地：土地使用年限至2051年09月08日，用地面积为24925.4平方米；
其他土地利用要求及未尽事宜：详见附件一规划条件通知书。                  。
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期为xx年

具体用地边界范围详见附件二核定用地图（或者是出让宗地平面界限图）
3、 （一）乙方应按照规划要求配建本合同第二条第六、七项代建内容，并与首期住宅同步开发建设、同步交付使用，具体建设时序、移交部门及代建标准等内容由乙方与属地人民政府、相关行业及行政主管部门协商确定。 
（二）乙方同意按照规划要求，在本补充合同约定宗地范围内出资建设本合同第二条中三、四、五、八项代建项目，建成后无偿移交东丽区相关部门，代建项目竣工验收时间不得晚于住宅竣工时间。具体建设时序、移交部门及代建标准等内容由乙方与属地人民政府、相关行业及行政主管部门协商确定。

4、 乙方同意按照规划要求出资建设该宗地用地范围内中学、小学、幼儿园、居委会、公园绿地、市政配套道路及雨、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应与住宅用地同期规划、同期建设、同期交付使用，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后，向东丽区相关部门无偿进行移交。
5、 乙方同意负责养护xx地块内xx路，并保证已建成商业内部道xx路作为市政配套道路对外开放使用，后续管理工作由乙方按照属地人民政府、相关行业及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落实。。	Comment by DengTP: 道路不移交市政？产业1期已建成内部路？
(二) 城镇住宅用地配建的公共服务设施与首期建设项目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五二、甲、乙双方均同意自签订本补充合同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补缴土地出让金总额XX元（大写：XX），逾期未缴纳按照《出让合同》第七章第三十五条认定违约责任。
六、受让乙方人同意本合同补充合同项下宗地所有建设项目在签订交付土地确认书之日起1年内开工，3年内    年
    月    日之前开工，在    年     月    日之前竣工。
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30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七三、乙方后续因行使本补充合同项下土地使用权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社会纠纷和法律责任由其自行承担。关于本补充合同中的变更事项，乙方承诺已经征得相关权利人的同意，因本补充合同的签订、履行导致第三方主体主张相应权利的，乙方负责解决并承担责任。乙方处分本合同项--地使用权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自行解决。
八四、因签订本补充合同涉及《出让合同》、《补充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调整，其余条款仍然执行本补充合同是《出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一》、《补充合同二》、《补充合同三》、《补充合同四》的补充，与《出让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九、因签订本补充合同涉及《出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一》、《补充合同二》、《补充合同三》、《补充合同四》中的相关条款的，相关条款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其余条款仍然执行。如涉及相关政策、法规调整，《出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一》、《补充合同二》、《补充合同三》、《补充合同四》条款与本补充合同生效时的现行的政策、法规不一致的，统一按现行政策、法规执行，不再单独列举修改。
五、本补充合同是《出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二》、《补充合同三》的补充，与《出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二》、《补充合同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六、本补充合同一式肆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其余由甲方报备。
十一七、本补充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章）                        乙方：（章）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 天津天安泛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